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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3225 股票简称：新凤鸣 公告编号：2025-057

转债代码：113623 转债简称：凤 21转债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19 日披露了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5）。根据有关规

定，现将对外投资公告补充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

本次投资旨在提升独山能源原材料供应链的自主保障能力。后续将会通过对设

施进行专业化升级改造，扩大码头吞吐量，优化物流效率，为集团 PTA业务的原

材料供应提供稳定、高效的运输通道，进一步强化产业链协同优势。基于此，公司

全资孙公司独山能源拟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7,008.00万元，通过受让金联港务原

股东中航物流股权的方式取得金联港务 36%的股权。

本次受让价格综合考虑了评估报告以及根据受让一次性报价的规则，最终公司

以人民币 7,008.00万元的报价竞标取得金联港务 36%股权。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中国航油集团物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687722198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长宁区空港一路 558号 409室

法定代表人：马晓华

注册资本：146,6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4-11-08

营业期限：2004-11-08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水路货运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船舶代理，

无船承运业务（凭许可证经营），仓储（除危险品），企业投资管理，油品、航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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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信息咨询与四技服务，商务信息咨询，国内贸易（国家专项审批除外）。

主要股东：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交易对方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

关系。

中航物流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及其他失信情况。

三、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本次交易的定价参考上海财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而定。

评估方法：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评估结论取资产基础法

评估基准日：2024年 8月 31日

重要评估假设：

1、被评估单位目前及未来的管理层合法合规、勤勉尽职地履行其经营管理职

能，不会出现严重影响企业发展或损害股东利益情形，并继续保持现有的经营管理

模式。

2、被评估单位于评估基准日后采用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本评估报告时所采用的

会计政策在重要性方面保持一致。

3、本次评估假设经营场所租赁合同到期后，被评估单位能按租赁合同的约定

条件获得续签继续使用，或届时能以市场租金价格水平获取类似条件和规模的经营

场所。

4、本次评估假设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已签署的合同及协议能够按约履行。

（二）定价合理性分析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得出浙江金联港务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12,121.72万元，采用收益法得出浙江金联港务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7,000.00万元。

由于浙江金联港务有限公司属于重资产企业，主要资产为海域使用权、码头及

码头设备，该块资产占总资产比重约为 90%，且公司于 2023年 5月完成项目建设

并投入试运营，目前仅经营对二甲苯(PX)、乙二醇(MEG)的接卸，前期各项成本费

用较高同时受周边主营品种重叠的 5个码头市场竞争压力冲击，2026年预计开始接

卸轻质循环油、燃料油/柴油业务，经营期内波动较大，尚需一定时间才能进入稳定

期，收益法无法反映企业实际价值。因此，我们认为，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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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能反映浙江金联港务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真实价值。基于上述理由，本次采

用资产基础法得出的评估结论作为委估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

浙江金联港务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121,217,240.65元。

五、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要主体

标的公司：浙江金联港务有限公司

转让方（以下简称甲方）：中国航油集团物流有限公司

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浙江独山能源有限公司

（二）投资金额

乙方以人民币 7,008万元的价格受让甲方持有的标的公司 36%股权。

（三）转让款的支付

乙方采用一次性付款方式，将转让价款在本合同生效后 3个工作日内汇入北京

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指定的结算账户。

（四）产权转让标的

1、本合同转让标的为甲方所持有的标的公司的 36%股权

2、甲方就其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股份)所认缴的出资已经全额缴清。

3、转让标的上未作过任何形式的担保，包括但不限于在该转让标的上设置质

押、或任何影响产权转让或股东权利行使的限制或义务。转让标的也未被任何有权

机构采取查封等强制性措施。

特此公告。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6月 19日


